
 

 

央企信托-12 号（重庆开州中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一、信托计划基本要素 

1、信托计划名称：央企信托-12号（重庆开州中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投资规模：总规模 2亿（本次募集不超过 9000万） 

3、信托计划期限：本信托计划总期限不超过 26个月，到期日 2025.10.28 

4、资金用途 

信托拟发行“央企信托-12 号（重庆开州中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

“标的信托计划”），投资于“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简称“20 开乾投资 MTN001”）”（以下简称“标的债券”）及认购信

托业保障基金。 

5、业绩比较基准（税后）：300万 6.5% 

6、项目分配方式。 

（1）期间分配。 

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年标的债券的付息日期（每年 10.28）为信托

收益结算日，支付日为结算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 



 

 

（2）最后一期分配。 

最后一期应分配信托收益和信托资金本金在信托单位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时

或信托计划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时结算，支付日为信托单位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日至

信托单位终止日期间的工作日或信托计划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日至信托计划终止

日期间的工作日。信托单位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日至信托单位终止日期间和信托计

划本金结算情形出现日至信托计划终止日的期间不计算应分配信托收益。 

二、发行人简介 

截至 20222 年末，重庆市开州区主要有 2 大平台，主体评级均为 AA。从总

资产规模来看，发行人排名第一位。 

截至 2022年末的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排名 平台名称 主体评级 总资产 净资产 

1 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AA 396.64 149.68 

2 重庆浦里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AA 286.58 148.34 

 

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4月 20日，注册资金 10.3亿

元人民币，实缴资本 10.3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平桥社

区开州大道西 488号，法定代表人易联桥。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开州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人是开州区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控股企业，围绕着开州区开发建设与国

有资产经营，基本形成了以土地整治、煤炭销售、保安服务和房产销售为主，发

电、经营租赁、工程咨询、固体废物治理、担保等业务作为补充的运营体系，在

开州区相关业务领域内具有重要地位。同时随着国有股权的划入及国有资产整合，

成为区内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主体，在地方国资体系内经营地位突出。 

截止 2023年 3月末，开乾集团总资产 405.3亿元，净资产 150.3亿元，资

产负债率约 60%。2022 年度，开乾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2.67 亿元，净利润 2.58

亿元。2022 年度，开乾集团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3 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入情

况良好。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新世

纪跟踪（2023）101100】评级报告，发行人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

评级为 AA级，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本次投资标的“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维持债券 AA信用等级。 

三、标的债券发行要素 

1、 发行人全称：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中期票据全称：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

称“20 开乾投资 MTN001”）。 

3、 注册通知书文号：中市协注[2018]MTN705号。 

4、 本期发行金额：本期债券总规模不超过 10亿元。 

5、 中期票据期限：本期中票期限为 5年，附第 3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发行利率：票面利率将以公开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

投资者进行询价，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利率询价确定利率区间后，

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本期中票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中票存续期第 3 年末，如公司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

售部分中票在中票第 4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中票存续期前 3 年票

面年利率调整相应基点，并在中票存续期的剩余计息年度固定不变；若公

司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中票在存续期第 4 个、第 5 个计

息年度票面利率仍维持前 3 年票面利率不变。 

7、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中票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

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中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中票后 2 年

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中票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

交易日，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本期中

票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

期中票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中票设置了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

是否调整本期中票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



 

 

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中票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

售给发行人；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中票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中票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中票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登记机构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中票面值总额

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

持有本期中票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中票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决定。 

9、 发行对象：通过面向承销团成员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 

10、 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期中期票据。 

11、 起息日：本期中期票据自 2020 年 10 月 28 日开始计息。 

12、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为付息日，如遇到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到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 

13、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中期票据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首日起不另计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息。 

14、 上市流通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 

15、 兑付方式：本期中期票据存续期限内兑付日的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

人按相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媒体上刊登《兑付公告》。本期中期

票据的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相关事宜

将在《兑付公告》中详细披露。  

16、 兑付日：2025 年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

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17、 担保方式：本期中期票据无担保。 



 

 

18、 信用等级：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 AA 级，

本期中期票据的信用级别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19、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20、 登记和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五、区域情况 

2022年，开州区地区经济总量有所增长，经济总量在重庆市 38个区（县）中

居于第 20位；GDP增速为 4.4%，增速位居重庆市第一方阵。2022年，开州区工业

经济承压明显但总体平稳，工业增加值为 133.6 亿元，同比下降 1.3%；其中能源

建材、食品医药、电子信息及装备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分别实现规模产值 169.9 亿

元、43.0 亿元、32.7 亿元和 18.2 亿元，紫建电子成为渝东北首家于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的企业。现代服务业方面，受益于区级电商产业园、网货供应中心和镇级

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主体完工，开州区网络零售额达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0%。

跟踪期内，得益于开州区大力推广“帅乡帅湖·开心开州”“不墨湖山画、尤记

刘帅情” 等文旅品牌，开州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8.23亿元，同比增长 0.6%。金

融业方面，截至 2022 年末，开州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 933.56 亿元，同比

增长 15.4%；各项贷款余额为 490.85亿元，同比增长 10.9%。 

开州区 2020-2022年经济情况及财政收支情况表 

 



 

 

六、受托人简介 

受托管理人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在重组原广州科技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

上，重新登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广

州市，在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均设有信托业务部。 

受托管理人股东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持股

41.67%）、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8.33%）和广东京信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20%）。中国东方前身是成立于 1999年 10月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东方目前在全国设

有 26 家分公司和经营部，主要从事各类不良资产的经营处置；通过处置不良资

产和重组风险金融机构，重组控股了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保险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央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贸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及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股东与央企信

托具有业务协同优势。 

 

本材料为宣传资料，仅供参考，相关条款以与您签署的信托文件为准。 

 

 


